
河北工业大学关于加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生专业实践考核工作的规定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专业

实践的质量监督与管理，根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培养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河北工业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金融硕士和公共管理硕

士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专业实践考核工作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必须参加专业实践环节并通过

考核，专业实践时间一般为 0.5 年以上。

（一）专业实践的组织、安排

1、学院应按照河北工业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培

养实践基地建设及管理有关文件要求积极拓展建设专业学

位实践基地，结合基地建设和需求择优安排研究生进行专业

实践。



2、在满足课题需求的前提下，学院、校内导师和校外

导师应安排学生优先选择在省级、校级和学院级实践基地完

成实践环节。

各级实践基地不能满足课题需求或条件所限的，校内导

师和校外导师应负责为研究生提供其他实践单位，研究生也

可自行联系实践单位，但须经学院、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的

审核批准。

除各级实践基地外的其他实践单位应能够提供充分的

专业实践条件，满足完成专业实践的需求。

3、研究生、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及学院需依据实践单

位的要求签署相关协议。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应对协议内容

进行审核，维护研究生及实践学习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专业实践要求

1、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2、专业实践应有确定的实践项目和明确的实践目标，

应与论文课题紧密联系，作为论文的关键内容或重要支撑。

研究生在实践学习前，要在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指导下，制

定研究生个人实践计划，填写《专业学位硕士生专业实践计

划审批表》，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实践环节。

3、校内导师在专业实践期间要加强与研究生联系，与

校外导师共同指导、检查和督促实践教学计划的完成。

（三）实践报告

1、学生在专业实践结束时应撰写专业实践报告，报告

不少于 0.6 万字，内容应包含实践期间参与或完成的实际工



作及取得的成果；运用专业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或进行

突破与创造的思考和实践；专业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及协作

能力等各项综合能力锻炼与提升。

2、研究生须填写《专业学位硕士生专业实践考核表》，

并联系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完成考核表相应内容。

（四）报告评议

1、专业实践报告以公开形式进行汇报考核，由学院负

责组织实施，须提前三天将时间、地点于校内张贴公布，同

时提交研究生院备案。

2、学院组织 3-5 名本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考核小组，

设组长 1 人，小组之外另设秘书 1 人，负责答辩记录。校内

导师和校外导师列入小组成员，但不得担任组长，成员还须

另有至少 1 名校外专家。

3、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陈述时间不得少于 15 分钟。

4、应围绕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量、职业伦理素养和综

合能力、实践任务完成的水平和效益、实践单位评语及书面

总结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5、报告结束后，考核小组讨论后给出评议结果，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

6、书面材料：研究生需在考核结束一周内将《专业实

践考核报告》和评议小组填写的《专业学位硕士生专业实践

考核表》提交学院和研究生院。

7、由导师将考核结果录入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



（五）督导办法

1、学院统计考核成绩，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即为

未通过考核。考核未通过者须在 1 个月后、3 个月内申请重

新进行专业实践报告考核。

2、无故未按时参加专业实践报告考核的，成绩记为“不

合格”。

3、因故需要延期进行专业实践报告考核的，须向所在

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延期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3 个月。

第四条 附则

（一）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

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二）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